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借用場地申請表─國際會議廳
114.10.21修訂版
	活動名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另附活動內容企畫書一份）

	使用日期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起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時止，計       日（以半日計）
（含活動開始前之進場、活動時間、活動結束後之撤場期程）

	場次
	※平日：□全日    場，□半日    場，□晚間    場
※假日：□全日    場，□半日    場，□晚間    場

	收費金額
(依收費標準計算)
	借用情形（此欄位請僅勾選借用項目及日數即可，費用由臺大圖書館填寫）：
□1. 場地費                元。
□2. 現場錄影：□半日  □全日                元。
□3. 投影設備：□半日  □全日                元。
共計新台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	其他
	□1. Wi-Fi：申請          組無線網路帳密，限活動期間使用。 
     （於活動前一日以E-MAIL方式寄送至聯絡人信箱）
□2. 其他物品：請填寫附件表格

	備註
	1. 請填寫此表後（須用印），連同活動企劃書一併提交予臺大圖書館行政組（電子檔亦可），待收到繳費通知後請盡速繳費，並請將繳費證明或收據交圖書館行政組，始完成借用手續。
2. 校內單位場租費用優惠僅限本校教學單位、行政單位及學生社團以單位名義借用。申請單上須加蓋單位戳章，且開立收據抬頭名稱須為本校（抬頭：國立臺灣大學，統編：03734301），抬頭如為其他單位或個人姓名，恕無法以校內優惠計價。本校學生社團辦理租借，則另須透過社團活動資訊系統列印「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申請表」（活動地點註明「總圖書館」）並經課外組受理核章後，本館始能接續受理。
3. 借用場地前請先會勘。場地會勘、借用申請、繳費事宜請電洽圖書館行政組(02)3366-2358。
4. 無線網路帳密申請規範：使用無線上網期間，如發生資訊安全問題，經查證屬該活動帳號所引發之事件，須請申請單位聯絡人交付「事件說明信」，以利網管人員後續。
5. 國際會議廳內禁止飲食（開水除外）。如需辦理簡易茶點，請與行政組連繫會勘，並於規定範圍內進行，所需茶點及工作人員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。
6. 國際會議廳現場錄影提供MP4格式HD影片檔案，需自備USB3.0隨身碟，於活動結束時現場存取，檔案於活動結束後即刪除，不提供事後索取。
7. 國際會議廳僅提供無線麥克風、電腦、自備筆電或USB檔案投影服務，若需外接其他影音線材或相關設備，僅限廳內牆上I/O端或插座。


茲申請上開場地及設備，已悉知並願意遵守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場地借用管理要點」之全部規定，如有違規願負相關責任。

申請單位： 
負責人姓名：申請單位用印處
(如為校內學生社團申請須蓋社團章)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※場地借用人
姓名：
連絡電話：
電子郵件
	※現場聯絡人：□同借用人
姓名：
連絡電話：
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附件：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借用物品申請表─國際會議廳
114.10.21修訂版
	物品名稱
	數量
	備註

	垃圾筒
	個
	限2個

	垃圾袋
	個
	限2個

	茶水筒
	個
	限2個

	摺疊桌
	張
	需自行搬運，活動結束後依現場人員指示復歸原位。

	摺疊椅
	張
	需自行搬運，活動結束後依現場人員指示復歸原位。

	海報架
	個
	限2個，需自行搬運，活動結束後依現場人員指示復歸原位。


※注意事項:
1. 借用之物品以圖書館現場實際數量為主。
2. 借用之物品均應妥善維護，如有破壞毀損，應負損壞賠償責任。
3. 活動結束請將借用之物品整理完畢後，統一歸還臺灣大學圖書館行政組。

